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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装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索普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新材料”）拟与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索

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普集团”）签署《关于 800kt/a 硫磺制

酸装置及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转让协

议”），约定索普新材料购买索普集团现有的 80 万吨/年硫酸装置及相关资

产（以下简称“硫酸资产”）。经评估，硫酸资产评估值为 7,976.74 万元（不

含税），根据评估值拟协议购买价格为含税 9,013.72 万元。上述资产的最

终交易价格以经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准。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国资监管审批程序。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并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除日常关联交易外，

包含本次交易，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

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累计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通过全资子公司索普新材料投资建设“醋酸乙烯及 EVA 一体化项

目”。为做好项目的节能减排工作，做好能源平衡，减少能源消耗，拟以硫磺制

酸过程中产生的蒸汽作为醋酸乙烯项目的蒸汽来源。索普新材料拟与索普集团签

署《关于 800kt/a 硫磺制酸装置及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转让协议》，根

据协议索普新材料将购买索普集团现有的 80 万吨/年硫酸装置及相关资产并迁

建到索普新材料。经评估，硫酸资产账面值 7,622.51万元，评估值为 7,976.74

万元（不含税），增值率 4.65%。以上述评估结果为依据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拟为



股票代码：600746          股票简称：江苏索普       公告编号：临 2024-029 

 

含税 9,013.72 万元（包含增值税 1,036.98 万元），索普新材料将以自有资金支

付购买价款。本次交易价格最终以经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准。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鉴于索普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索普新材料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十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事前已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完成国资监管审批程序。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包含本次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

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累计金额（具体情况见下表）

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

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转让资产的

账面价值 

（万元） 

转让资产的

评估价值 

（万元） 

含税交易价格 

（万元） 

索普

集团 

购买除商品以

外的资产 

设备资产 283.14 311.52 345.78 

索普

集团 

购买股权 购买索普集团

持有的股权 

2,155.30 2,761.61 1,462.91 

（附注） 

索普

集团 

购买除商品以

外的资产 

本次交易 7,622.51 7,976.74 9,013.72 

合计 10,822.41 

注：表中该项交易为公司收购索普集团持有的江苏索普天辰气体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表中列示为该公司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最终交易价格包

括过渡期损益。 

二、关联人介绍 

(一）索普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宗贵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镇江市京口区求索路 10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的制造、销售（以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的产品范

围为准）；危险化学品生产及经营（限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及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方式经营）；ADC 发泡剂的生产及销售；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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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的）的生产和销售；固态二氧化碳（干冰）的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石油及制品、石油配套物资、汽车配件、井下压裂配件、控油机配件、塑

料及制品、钢铁及金属制品、通讯设备设施及器材、矿产品及制品、水泥及制品、

橡胶制品、润滑油、电线电缆、仪器仪表、阀门、五金交电、电器、消防器材、

劳保用品、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办公自动化设备及耗材、煤炭、兰炭、焦炭、

铁矿粉、化肥销售；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工程技术服务；建筑装饰工程施工；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化工产品的技术咨询、商务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物业

管理；不动产租赁；为船舶提供码头服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索普集团的控股股东为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镇江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间接持有索普集团 100%的股权。索普集

团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的名称：80万吨/年硫酸装置及相关资产 

2. 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2009 年，索普集团考虑到其醋酸三期项目建设以及乙酯扩产所增加的蒸汽

需求，由其全资子公司镇江索普化工新发展有限公司（占股 30%）与香港绿色中

国能源有限公司（占股 70%）合资成立镇江凯林热能有限公司，投资新建 80 万

吨/年硫磺制酸装置，该装置于 2010年 12月正式开始建设，2012年 6月 5日取

得试生产许可证后试运行，装置在试运行期间先后取得安全生产许可、危险化学

品登记、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等证书并通过了消防验收，但在进行环评验收时，因

装置周边 6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有居民未能按照规定拆迁，验收未能通过，故项

目未能竣工验收，至 2013年 5月试运行期满后装置停产。 

至 2016 年，原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已经拆迁完毕，索普集团考虑到产业

链的蒸汽需求仍存在，于 2016 年收购香港绿色中国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镇江凯

林热能有限公司 70%股权；2019 年 10 月，索普集团吸收合并了镇江索普化工新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镇江凯林热能有限公司 30%股权；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

月 31 日，800kt/a 硫磺制酸装置为索普集团所有。经索普新材与索普集团共同

认定，部分设备经维护后可迁建利用，部分设备需拆除出售。该项目固定资产原

值约 24,915.28 万，截止 2024 年 1 月 31 日，净值约为 6,242.12 万元，加上流

动资产 585.88万元，其他流动资产 794.52万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值为 76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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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对权属转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交易双方共同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硫酸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

800kt/a硫磺制酸装置及相关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4】

第 1379 号）。 

依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的规定，

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产收集等情况，分析成本法、市场

法和收益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成本法是指按照重

建或者重置被评估对象的思路，将重建或者重置成本作为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基

础，扣除相关贬值，以此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由于委估资产不具备可

利用的历史资料，故不适合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市场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与

可比参照物进行比较，以可比参照物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评估对象的评估方法。

因国内产权交易市场交易信息的获取途径有限，适合市场法的可比交易案例和市

场参数较少，故本次评估未采用市场法。 

根据企业规划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委估 800kt/a硫磺制酸装置及相关资

产所对应的迁建投资项目未来年度的收益与风险能够合理估计，因此采用收益法

对委估的 800kt/a硫磺制酸装置及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在收益法的评估过程中，通过预测迁建后 800kt/a 硫磺制酸装置的现金流，

扣除旧装置维护及后续投入费用等，最终得到 800kt/a硫磺制酸装置及相关资产

评估值。经实地勘察、市场调查、询证和评估计算，得出如下结论：委估资产账

面值 7,622.51 万元，评估值 7,976.74 万元，评估增值 354.23 万元，增值率 

4.65%。增值原因为：本次经济行为中，索普新材因新建醋酸乙烯项目所需蒸汽

无法通过新建硫酸装置或直接外购获取，只能通过迁建 800kt/a硫磺制酸装置及

相关资产，维护改造后投入使用副产蒸汽得以实现，避免了单独购买能耗指标难

以实现的局限性，而该装置账面值仅包括在库周转材料（备品备件）、机器设备

及长期待摊费用（催化剂），评估值中包括上述能耗指标的价值，因此产生一定

增值。 

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2024年 1月 31日，索普集团拟转让的硫酸资产账面值

7,622.51万元，采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值为 7,976.74万元，评估增值 354.23万

元，增值率 4.65%，评估结果不含增值税价格。本次交易的价格以上述评估值为

依据拟为 9,013.72 万元（包含增值税 1,036.98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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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准。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存货 585.88 - -585.88 -100 

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 6242.12 7976.74 1734.62 27.79 

其中：机器设备 6421.04 7976.74 1735.70 27.81 

      电子设备 1.08 - -1.08 -100 

非流动资产-长期待摊

费用（催化剂） 

794.52 - -794.52 -100 

合计 7622.51 7976.74 354.23 4.65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价格参考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经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公平合理。 

四、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生效条件 

（一）主要内容 

1.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800kt/a硫磺制酸装置及相关资产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2024年 1月 31日的评估值

为 7,976.74 万元（不含税）。转让价格为含税价 9,013.72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

仟零壹拾叁万柒仟贰佰元整。 

2.双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转让价格最终以经镇江市国资

委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准。 

3.本协议双方均完全有资格、权利及有效授权作为协议一方签订本协议，且

本协议条款构成双方的合法、有效、有约束力并可执行的义务及责任。 

在签订本协议时，索普集团对其所转让的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拥有完全、

有效的处分权。索普集团保证其所转让的资产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亦不会受到

任何第三方的追索。索普集团因违反该项承诺给索普新材料造成损失的，应当就

该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 本次资产转让价款由索普新材料在本协议生效后半年内向索普集团支付

全部资产转让价款；索普集团应在本协议生效后配合索普新材料办理标的资产的

转移手续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13%）。 

（二）本协议具备以下条件后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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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索普集团就本次资产转让事宜履行相关董事会程序并获得董事会通过； 

3．索普新材料就本次资产转让事宜履行内部流程并按上市公司规定完成审

批程序； 

4．资产评估报告已经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化工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和禁

止目录（2020年本）的通知》，硫磺制酸被列入限制类，不得新增产能。索普新

材料向索普集团购买硫酸资产，不属于新增产能。该项交易可以通过现有硫磺制

酸装置产生的蒸汽作为“醋酸乙烯及 EVA一体化项目”的蒸汽来源，更好的实现

能源平衡以及减少能源消耗。 

索普集团于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中承诺“未来将在原凯林公司蒸汽业务恢

复生产时，36个月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索普

集团上述蒸汽业务一直未恢复生产，本次交易完成后，索普集团将不再持有硫酸

资产，也不会发生蒸汽业务，完成了上述承诺。索普集团在重组中的其他承诺将

正常履行。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6 月 4 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

议、会议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是为了满足索普新材料项目建

设的正常需要，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 2024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关联董事邵守言、马克和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经与

会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上述议案；全体监事亦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五日 


